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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２００２年６月甘肃玉门花海出土的 《晋律注》是本世纪中国法制史资料上的重

大发现，有利于了解晋律的真实面貌。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资料，探讨了 《晋

律注》的抄写年代、作者与篇目、捕律和诸侯律若干问题，据此探讨了诸侯律与八王之

乱的关系、后魏律渊源以及河西律学是否包含有晋律的成分等问题，提出汉律、晋律与

唐律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等一系列新看法。

关键词：玉门花海晋律注　年代与篇目　捕律　诸侯律　河西律学

西晋 《泰始律》颁布于晋武帝泰始四年 （公元２６８年），它上承汉律、曹魏律，下启唐律，

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部重要的法典。但由于该律早已散佚，《晋书·刑法志》叙述又过于简略，这

使得后世的晋律研究缺乏律条的分析，多带有推测的成分。２００２年６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玉门花海毕家滩十六国墓葬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在 Ｍ２４的棺木盖板里侧发现贴有 《晋律注》

的纸文书，久佚的晋律得以重见天日。尽管棺板出土的相对位置已经错乱，棺板文书断裂为９

段，残存只有４２３４＋２８９字，但仍然是这次考古发掘中最有价值的重大发现。〔１〕

本文对 《晋律注》文本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它是西晋末年写本，撰写者可能为杜预。与此

同时，我们将 《晋律注》文本放入秦汉魏晋法律演变的背景中考察，对其 《捕律》和 《诸侯律》，

后魏律渊源以及河西律学的成分等问题进行了考论，得出若干新见解，以期对晋律的源流等问题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律注》写本的年代

《晋律注》写本的年代是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经过与相关资料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它作

为西晋末年人写本的可能性最大。其根据有下列几个：

首先，此注的字体书法是这一时期的风格。我们将这一时期出土于西域的四种晋人手抄本

《三国志》（即 《吴书·虞翻传》、《吴书·孙权传》、《魏书·臧洪传》和 《吴书·步陟传》）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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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旅宁，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俊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秦汉魏晋法律的演变与律令法系的形成”（０７ＢＺＳ００９）资助。

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 〈晋律注〉》，载 《简帛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张俊民：《玉门

花海出土 〈晋律注〉概述》，《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张俊民：《甘肃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 〈晋律注〉释文》，

即将刊出。该释文副本已提交 《法学研究》杂志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索取研讨，也可以直接与作者交流。



卷、敦煌所出晋人手抄本 《孙子兵法》的残卷、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未发表的斯文赫定发

现的３—４世纪楼兰纸文书的字体相对照，发现这三者字迹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它们捺笔均比

较重，但前两者隶书气味浓厚，后者则楷书的意味明显。玉门花海 《晋律注》与楼兰文书接近。〔２〕

它们都有使用简体的倾向，如 “与”皆作 “与”等；所用偏旁也不似后世规范，如 “惶”作

“蝗”等。我们还将 《晋律注》与出土于这一地区的十六国文书如吐鲁番文书及著名的李柏文书

相对照，后者楷书及今草的意味更为显著，而前者时代可能略早于后者。〔３〕

其次，写本的抄写格式符合汉魏晋古写本的一般风格。《晋律注》有界栏即乌丝栏，为双行

小注，有篇题，有墨钉标号，有计字尾题记载抄本每篇的律文条数、字数及可能是 《晋律注》的

总字数。其中尾题记载字数这种做法有着悠久的传统。如武威汉墓出土的 《仪礼》简册，银雀山

汉墓出土的 《孙膑兵法》竹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 《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经

法》帛书以及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都是如此。〔４〕

中国为古书作注释使用的双行小注在魏晋时出现，这可能与纸张的普遍使用有关。此前的书

籍，正文与注文都是分别抄写。双行小注如敦煌所出晋人手抄本 《孙子兵法》残卷为 《形》篇的

开头，其中双行小注 “边”为 “相亲也”、注 “覆”为 “败也”。再如２０世纪前期新疆楼兰尼雅

出土东汉至十六国文书中就有 《左传》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的残章断句，编号为６６２，其中亦有

双行小注，不过内容与杜注不同。〔５〕

其三，出土棺板文字的 Ｍ２４的下葬年代可能是在４世纪的后半期，最迟不晚于西凉李嵩庚

子四年 （４０３年）。这可由毕家滩其他墓葬中出土的９块写在木牍上的随葬衣物疏中的纪年内容推

知。随葬衣物疏记有死者姓名和入葬的年月日，这对墓葬和出土文书的断代具有重要的意义。５３

座墓葬所出９块衣物疏中，纪年起讫为前凉建兴十九年 （３４１年）至西凉李嵩庚子四年 （４０３

年）。〔６〕《晋律注》写本被贴在棺材板上入土的时间可据此大致推定。

其四，其他文书材料的佐证。贴在棺材盖板上的 《晋律注》以外的纸文书中有如下内容：

　　□变火□

　　四海？兴乱

　　□岁在甲

　　一流？河&

？西阴

　　　　天惊九州

我们反复推想，其中的意思可能是在追述西晋永嘉之乱的惨状。《晋书·孙惠传》上东海王

越书，“天祸晋国，构兹厄运。”《晋书·王鉴传》上元帝疏一开头便作，“天祸晋室，四海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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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以下两文。郭沫若：《新疆新出土 〈三国志〉残卷》，《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８期；李遇春：《吐鲁番出土 〈三国志

·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郭文指出，１９２４年新疆鄯善县出土的 《吴书·虞

翻传》与１９６５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 《吴书·孙权传》相比，就字迹看来，前者应是东晋抄本，后者应是西晋抄本，

但相距的年代不会太长。李文指出，《魏书·臧洪传》，字作隶书八分体，比较同出的 《吴书·孙权传》字迹较小，

捺笔也没有那么重。这显然不是同一人的书体，倒是和１９２４年鄯善所出、现藏日本的 《三国志·吴书》字迹近似。

至于这卷抄写本中的许多别体字，也和上述鄯善所出 《三国志·吴书》中的写法大致相同。因此，这卷 《三国志·

魏书》也是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遗物。楼兰文字见 〔日〕富谷至主编：《流沙出土的文字资料 以楼兰尼雅文书

为中心》，文书 （Ｂ）１９９３—２７—２，ａｇｒ７８，（图５—６），京都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１年版。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文书》第一册图版，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前凉李柏文书 （一稿）、（二稿），载 《兰亭论辨》图版拾贰，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载 《汉简缀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９１页以下。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马雍：《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文书概述》，载 《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张俊民：《甘肃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的衣物疏》，

载 《湖南博物馆馆刊》第七辑，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版。



丧乱之极，开辟未有。”《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上东晋皇帝表中也作，“上天降祸，四海分

崩，灵耀拥于南裔，苍生没于丑虏。”上世纪５０年代广州客村晋墓出土砖铭：“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因

此，“岁在甲”的纪年有可能是公元３１４年甲戌，晋愍帝建兴二年，也即前凉张萛永安元年。《晋

律注》以外的纸文书内容表明其书写年代有可能出自西晋末年人手笔。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论据，我们推测 《晋律注》的抄写年代极有可能是在西晋末年。

二、《晋律注》的作者与篇目

（一）作者可能为杜预

文献记载晋律有两注，一为杜预，一为张斐。

《晋书·杜预传》：“（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

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

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诏班于天下。”

《晋书·刑法志》：“其后，明法掾张斐又注律，表上之。”

南北朝时的 《宋书·孔稚圭传》也讲到了 “江左相承用张杜律二十卷”等事。此后，据 《隋

书·经籍志》记载，唐初时尚能见到的晋时的法律文书有：杜预撰二十一卷本 《律本》、张斐撰

一卷本 《汉晋律序注》和张斐撰二十一卷本 《杂律解》。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知道晋律有杜、张两种注本。杜预注本仅有序言的只言片语保存下来，

张斐注本则有 《律注要略》保存在 《晋书·刑法志》中。玉门花海所出晋律注本究竟是其中的哪

一家呢？经过研究，我们以为玉门花海 《晋律注》的撰者可能为杜预。最主要的根据是注的行文

风格与杜的风格接近。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从玉门花海所出 《晋律注》中找出了文意比较完整的几处注文 （其中

“＝”为重文号），以为对照：

“发谓始发所也。”属于 《晋律注》中的双行小字注，与张家山汉简 《捕律》“盗贼发”、“盗

贼发及之所”中的 “发”同义。

“发＝而”，属于 《晋律注》中的双行小字注，用在追捕盗贼之时，上下文为 “发＝而不足及

知贼所而住”。原文是在有盗贼出没的地区，地方官吏应该派足够的人手去实施追捕，“发”为发

兵之义。上文虽残，文义基本上可以理解。原文又及，如果派出的兵力不足以追捕盗贼和知道盗

贼的所在延误，应该作何处罚。与张家山汉简 《捕律》“县道亟为发隶徒”中的 “发”同义。

“逋＝食＝”，用在 《晋律注》的双行小字注文中，原文是 “□逋＝食＝不得以人力不足为解

也。”可以理解为 “逋食，逋食不得以人力不足微界也。”联系上下文属于对捕律文字的解释。

“逋”，欠缺的意思，“逋食”，即缺乏食物、口粮。如果是因为食物欠缺造成了失误，或引起应对

出现问题，就不能以人手不足作为借口来推脱搪塞。

“得亡奴婢”、“欲卖未……谓数人共得亡奴”、“婢一人以为妻妾奴得亡奴婢及以为”、“妻妾

奴婢之同罪□…”、“而放言亡□□论诸狱律”，属于 《晋律注》中的双行小字注，是关于捕获奴

婢的奖赏、放纵逃亡处罚的解释。

晋律的杜预注释本今虽不存，但其行文风格可从著名的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注中窥知。如

该书宣公三年注：“报，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宣公十五年注：“略，取也，夺也。”僖公十五年

注：“逋，亡也。”僖公十九年注：“贼，伤害也。”花海所出 《晋律注》比较简明具体，注文与汉

律贴近，与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注的行文风格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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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杜预 《晋律注》在当时是颁行全国的官方文本，影响应是比较大的。从情理

上来推测，杜预位高权重，参与制定 《晋律》，律注由其手定；他又与司马氏家族有姻亲关系，

娶司马昭妹高陆公主为妻。因此，杜预作的律注得以诏颁天下。花海所出 《晋律注》很有可能出

于杜预之手而颁行全国的本子。

张斐注则可从其 《律注要略》中对晋律二十个名词的解释了解大概：“其知而犯谓之故，意

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

相和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

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

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与玉门花海 《晋律注》双行小注没有明

显对应的事例，而且张斐注是否也由官方明令颁行则史无明文。

根据上述考察，我们认为花海毕家滩墓地出土的棺板文字是当时流行的 《晋律注》的一部

分，作者可能是杜预。

（二）《晋律》为二十篇

关于 《晋律》的篇目与条文的文献记载颇为出入，有的记载为６２０条，有的是６３０条，还有

的是１５３０条。有记载２０篇的，也有记载２８篇的。

《晋书·刑法志》的记录是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其原文为：“（晋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

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 《刑名》、 《法例》，辨 《囚律》为 《告劾》、 《系讯》、 《断狱》，分

《盗律》为 《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例为 《卫宫》、《违制》，撰 《周官》为 《诸侯

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由之可见 《晋律》原本有２０篇，６２０条。

其后晋律流失很多。在南齐时尚有王植之集注本可以看到，但是到梁武帝时连集注本也不复

存在。《隋书·经籍志》称：“（梁武帝）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

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条，事未施行，其文殆

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 《梁律》。”《唐六典》则杂糅

已有记录，将 《晋律》原有的篇目同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本混为一说，误言 《晋律》有１５３０条。

此说可以从上面的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找到本源。而 《通典》卷１６３关于 《晋律》的条目作

６３０条记录，同 《晋书》的原本６２０条出现了分歧。 《唐律疏议》卷一记录的 《晋律》条目数与

《晋书·刑法志》的数量相同，只是篇目多出了八篇。

花海所出 《晋律注》所见晋律篇目为：“四条□二百廿九字，□□律注□□九□凡十三条五

百九十六，□诸侯律注□廿录，文五万二千?言，□律第八，盗律六百一十八字。”其中 “晋律

廿□诸侯律注□廿”是我们将贴在棺板上文书定性为 《晋律注》的主要依据，诸侯律为晋律的最

后一篇，廿即二十，说明晋律总数为二十篇。至于其后的 “文五万二千?言”可能是指 《晋律

注》全文的字数。

我们注意到，《晋书·刑法志》载晋律篇目 “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

言。”１９７３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到十九章，每章的结尾，都有个字数

的统计。十九章结尾除了有本章的字数 “三百”以外，接着有 “大凡二千八百七十”，正是这五

章字数的总数。《晋律注》文例与之相同。

此外，《晋律注》和贴在棺材盖板上的 《晋律注》以外的纸文书中还可见到 “亡捕令”，“如

诸狱律”，“制在葬令”，“杂律”等有关晋律令篇目的信息。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花海所出 《晋律注》所见晋律篇目数可以证明 《晋书·刑法志》

的记录是正确的，即２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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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门花海 《晋律注》的 《捕律》论考

棺板文书 《晋律注》有 《捕律》的篇题 （即 “□律第八”），其条文中的内容非常丰富。睡虎

地秦简 《秦律杂抄》有 《捕盗律》，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中有 《捕律》、《亡律》，此后的 《唐

律疏议》有 《捕亡》凡十八条，计一卷。我们将 《晋律注》的若干条文与上述秦、汉和唐的律条

对读，可以窥见其中的渊源关系。以下仅举两例说明。

（一）防范对象基本相同

我们注意到晋 《捕律》主要防范以下三种人：

第一种是从军征讨，亡入寇贼之人。玉门花海 《晋律注》有如下的文字：

　　　□律第八

　　军□有所违

　 入寇贼中□作□□还

　　　　……

　 诸□盗贼?□□物？

　　 谓以守物

　　　　　　通藏□

　　 □……

　　　　　　　　□□盗贼边

　　□……皆与同罪

　　　　　　　　　……

　　　　　　……

　 □上皆　　　　　　

　　　　……置署屯部

　　　　　　　□□

　 □□□会征□及随军征行　　

　　　　　　　 随□

　　　　有欲入寇贼

　　　　　　　随□轻重

□各加罪一等　　　　女人

　　□□之也

·寇贼吏降及临战＃□□□

与颇捕得□□告者罪□

　　　　　　告　□□□？

不□告不得除

衣食寇□婢？亡还论□

我们认为，寇贼原本当指吴、蜀。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冬十月：

“诏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蜀灭后当指吴。《晋律》自 《魏律》而

来的痕迹明显，西晋初年还与吴国处于敌国关系。“寇贼吏降及临战”的条文便清楚说明这一点。

第二种是流窜的盗贼。玉门花海 《晋律注》有如下的律文：

　　　两三人以

　　　 □舍□□□斩

·５８１·

玉门花海所出 《晋律注》初步研究



　　　　　　 □皆□亡人也即他

　　 □同伍罪二等

　　　　　　 □□□下

　　 □□等　　　　

　　　　　　 □□□□

　　 □□从亡？者方 （右？）略吏亭

　　 吏□□□者减罪二等

　　 □□二？家？不满五日

　　 止□□家？五日以上徘？

　 若取以为庸客及

　　 上□□得者长吏

　　 □其能自捕获？□

　　 □□其部界而

□顷□明相为

□□相除也

　　　　　　□□□□

　　 吏二岁刑

　　　　　　□□当上

　　 者皆三岁刑满卅日

　　　　　　　　得亡奴婢

我们注意到 《华阳国志·李宓传》记汉时将李宓所治温县无外来盗贼流窜视为其一大政绩：

“宓从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后诸王过，不敢烦温县。盗贼发河内余县，不敢近温，追贼者不

敢经界。”《晋书·王育传》也有同样的事例：“司徒王浑辟为椽，除南武阳令。为政清约，宿盗

奔逃他郡。”可见当时 “宿盗奔逃他郡”，流窜作案的现象十分普遍。

其中 “略吏亭”，“若取以为庸客及”尤其值得重视。“略吏亭”即攻打基层治安机构，按照

汉律的规定，显然是群盗行径，《晋律注》中也有 “群盗”一词。

至于禁止取亡人为庸客，睡虎地秦简 《封诊式》： “囗捕 爰书：男子甲缚诣男子丙，辞曰：

‘甲故士五 （伍），居某里，?四月中盗牛，去亡以命。丙坐贼人囗命。自昼甲见丙阴市庸中，而

捕以来自出。甲毋 （无）它坐。’”整理小组指出： “庸， 《汉书·司马相如传》注： ‘即谓赁作

者。’后世多写作佣。市庸，市场中所雇佣的人。”张家山汉简 《亡律》： “取亡罪人为庸，不智

（知）其亡，以舍亡人律论之。所舍取未去，若已去后，智 （其）知其请 （情）而捕告，及蘮

（
'

）告吏捕得之，皆除其罪，勿购。（一七二）”意思是雇佣亡罪人为庸的主人即使不知情也要

按匿罪人律处罚，即按照舍匿时日的长短，处以从黥囗赎耐到赎耐的刑罚；知情后捕告或
'

告吏

捕得予以免罪，但不予奖赏。玉门花海 《晋律注》所包括的舍亡人及禁止取亡人为庸客的内容，

与秦汉律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

第三种是逃亡之奴婢。玉门花海 《晋律注》有如下的文字：

　　 诸亡相自出他县变易姓字□自□

　　　 本欲入贼…　　　　　　　　　　　　　　　刑意□

　　　　　　　　　□正刑者傅 （传？）还接故

　　　 从不入贼中…　　　　　　　　　　　　　 □□□

　　　诱导奴婢令亡与同罪至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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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获亡者皆　实所逋□关移符

　　　徒岁尽条诸亡人数列获　首者□

　　　吏持人兵□捕盗贼逃亡□□□□

　　　　　　　　 上捕盗贼必往来□□轻

　　　及诸捕罪人　　　　　　　　　　　　　

　　　　　　　　满五人也若满五人以□□当五□

　　　其将吏□伍长不能捕得罚？金？

　　　 不将盖坐　　　　　　　　　　□

　　　　　　 其□伤伍人罚金一斤　

　　　 吏不坐也　　　　　　　　　　罚

　　　卅日中能尽捕得除其罪不□

　　　 独者谓□捕盗贼九人独得

　　　　　　　　　

　　　 不得　　　　 ……余贼

　　　　　　　　　　 ……难

关于奴婢逃亡，我们注意到 《晋书·高阳王睦传》：“咸宁三年，睦遣使募迁徙国内八县受逋

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在国。”其中

“变易姓名”恰与上引 《晋律注》“变易姓字”相合。上引 《晋律注》“诱导奴婢令亡与同罪至斩

□□ ”则规定了诱导奴婢逃亡者与逃亡者同罪直至斩首极刑。

此外，《晋律注》所见 《捕律》中相当数量的条文规定了官吏捕捉逃亡者的办法及罚则，与

张家山汉简 《捕律》相关条文十分接近。如 《晋律注》“卅日中”这一时限便值得注意。

张家山汉简 《捕律》：“群盗杀伤人、贼杀伤人、强盗，即发县道，县道亟为发吏徒足以追捕

之，尉分将，令兼将，亟诣盗贼发及之所，以穷追捕之，毋敢囗 （一四○）界而环 （还）。吏将

徒，追求盗贼，必伍之，盗贼以短兵杀伤其将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边二岁。三十日中能得

其半以上，尽除其罪；（一四一）得不能半，得者独除；死事者，置后如律。大痍臂股罤，或

诛斩，除。与盗贼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囗囗囗囗囗逗 （一四二）留畏?弗敢就，夺

其将爵一络 （级），免之，毋爵者戍边二岁；而罚其所将吏徒以卒戍边各一岁。兴吏徒追盗贼，

已受令而逋，以畏?论之。（一四三 ）”

上述汉律条文具体规定了地方官缉捕盗贼的权限、流程以及赏格。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三十日

这一时限为晋律及唐律所继承。如 《唐律·捕亡》４５１条； “诸罪人逃亡，将吏已受使追捕，

………即非将吏，临时差遣者，各减将吏一等。三十日内能自捕得罪人，获半以上；虽不得半，

但所获者最重，皆除其罪。……限外，若配赎以后，能自捕得者，各追减三等；即为人捕得及罪

人已死，若自首，各追减二等。”

（二）法律术语的沿袭明显

玉门花海 《晋律注》所见 《捕律》的内容与汉唐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除上述条文外，还表

现在不少法律术语如 “造意”、“容止”、“发檄捕”、“诸下书捕死罪”、“以力能助而不助”、“贼

捕掾游邀”诸词的承继延续上。

如 “以力能助而不助”一语。玉门花海 《晋律注》中的文字为：

　　□追捕罪人与相

　　　宾以力能助而不助

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有贼杀伤人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
(

（野），当赀二甲。”

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在旁边的人不加援救，其距离在百步以内，应与在郊外同样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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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捕亡》４５６条：“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

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窃盗者，各减二等。”又４５４

条：“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 ，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

论。”唐律规定与秦律十分接近，其与汉晋律的继承关系也十分明显。

再如 “贼捕掾游邀”一语。玉门花海 《晋律注》中的文字为：

　　　其所舍取放□诸当坐者□

　　 诸首藏匿舍□□□□诸逃亡

　　 贼捕掾游邀皆坐□□

对上述一语的理解，严耕望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贼曹”条说：“晋诸县置之，有掾，

有史。见 《晋志》。又 《通典》三三，晋县有贼捕掾。”张家山汉律 《捕律》： “盗贼发，土吏、求

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 （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玉

门花海 《晋律注》此条则讲的是首藏匿舍□□□□诸逃亡，“贼捕掾游邀”要承担连带责任。

通过以上对晋 《捕律》两方面事例的探讨，我们了解了该律的真实内容，也发现了该律若干

条文及法律术语上承秦汉律，下启隋唐律的轨迹。

四、玉门花海 《晋律注》的 《诸侯律》论考

棺板文书 《晋律注》有 “□诸侯律注□廿录”、“诸侯律注第廿□”的篇题，还有若干条较为

完整的律文，其中六条的头端以墨钉为记。这为了解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

一，西晋 《诸侯律》所见诸侯法禁；第二，《诸侯律》与 《周礼》的关系；第三，《诸侯律》有无

条文做大诸侯王，以及是否导致 “八王之乱”。

（一）《诸侯律》所见诸侯法禁

长期以来，因为没有见到 《诸侯律》的原始文字，学界对其内容有不少的揣测之辞。如程树

德 《九朝律考》指出：“凡诸侯上书言及诸侯不敬，皆赎论 （《书钞》四十四引晋律）；诸侯应八

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钳笞 （同上引晋律）。按：以上二条，疑诸侯律佚文。”

汉时应有诸侯法禁。《汉书·晁错传》：“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律可更订者，书凡三十篇，

孝文帝虽不听，然奇其材。”由此可知文帝以前，有旧法若干篇，至晁错又更定为三十篇，此皆

对于诸侯王之行动有所限制，惜此法不传于后，无由详考。

根据汉晋法律的源流关系，西晋 《诸侯律》的内容可以从两汉的诸侯法禁中大致推知，对此

沈家本、程树德、张维华先生都有研究。其中，张维华先生最为详细。

张先生指出：“汉初分封诸王，当时必订立法令，对于王国仪制及国王行动，有所限制……。

兹将汉法关于诸侯王之重大者，列举于后： （１）天子仪制，国王不得窃用。 （２）国王不得擅爵

人，赦死罪。（３）国王置吏须依汉法。（４）国王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５）国王无虎符，不

得发兵。（６）国王不得在国内鼓铸盐铁。（７）国王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通。（８）国王不得私与其

他国王会晤。（９）国王当依期入朝。（１０）国王入朝，不得稽留京师。（１１）国王不得与朝廷大臣

互通赏赐。（１２）国王私行 （不孝、淫乱），亦受汉法限制。”〔７〕

以上都是推论，难以信实。但西晋 《诸侯律》的内容与前辈上述的两汉制度相类似，棺板文

书所载晋律条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先照录原文如下：

　□诸侯律注□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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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诸侯谋反反叛　

　曰皆依法□

　□擅□

　　□□

·内谷□□

·大□□□□

·征兵之兵

·贡赋□废王职不

·擅□土田□□□

·贼周能将 （得？）发□

　 □□德行毁其功名市□□

　　□王者即□□□□

　 □□不辜没政荒国

　　　　　 谓不听

　 □敛其度　　　政以□

　　　　　　　　 王□也

　　 □□□削五分□一

　　 □诸侯□凡他罪□

　　 □而诤 （谭？）及犯不□

　　 □皆不坐若？□

　　　 诸侯□法律

　　　减刑□□

　　　□诸侯□

　 　　□□职所□

　　 □□□百九十七

　　 文五万二千?言

　　 诸侯犯律应□

　诸侯律注第廿□

以上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七点：

（１）“□诸侯谋反反叛”，“曰皆依法□”。这是严禁诸侯反叛及皆依法刑罚的规定，是诸侯律

的第一条，在诸侯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两汉执行皆很严格。如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

王英，永平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

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

晋时对反叛的诸侯亦如此处理。

《晋书·楚王玮传》：“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虎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

子，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遂斩之。”

《晋书·东海王越传》“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天下归罪于越，帝发诏贬越为县王。”帝发诏书贬越为县王则可能是据诸侯律行事。

（２）“纳谷”是说诸侯王封户所缴纳赋税如何分配的问题。《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引晋故事

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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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诸侯。绢户一疋，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

疋、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于官，自如旧制。”

（３）擅自征兵。此渊源于汉制。居延所出西汉施行诏书目录中有 “郡国调列侯兵，四十二。”

《晋书·地理志》载有建立王国置军的制度，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

（４）诸侯 “贡赋□废王职不”。此条是诸侯贡赋不及时交纳，不按时履行法定义务的罚则。

《汉书·惠帝纪》：三年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表明当时诸侯王对中央政

府所尽的服役义务。《晋书·礼志》：“魏制，诸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

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

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朝礼皆亲执璧，

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

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觐之制，故此礼遂废。”这里的旧朝，当指汉朝。

（５）“擅□土田□□□”。当指违制私占土地奴婢。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户律》限制 “关

内侯九十五顷”，“彻侯受百五宅”。《晋书·高阳王睦传》：“咸宁三年，睦遣使募迁徙国内八县受

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在国。有司

奏，事在赦前，应原。诏曰：‘中山王所行何奈至此，览奏甚用怃然。广树亲戚，将以上辅王室，

下惠百姓也。岂徒荣崇其身，而使民逾典宪乎！此事当大论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国，

何论于赦令之间耶。其贬睦为县侯。’乃封丹水县侯。”

（６）“贼周能将 （得？）发□。”双行小注： “□□德行毁其功名市□□□王者即□□□□”；

“□□不辜没政荒国。”双行小注：“谓不听”；“□敛其度 政以□。”双行小注：“王□也。”以上

当指诸侯种种乱行，在汉时即受到严厉的惩罚。前引 《华阳国志·李宓传》说汉时李宓以尚书郎

为河内温令，“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责求供给，吏民患之。”经他整顿，“后诸王过，不敢烦温

县。盗贼发河内余县，不敢近温，追贼者不敢经界。”

（７）诸侯的罚则。包括 “削五分□一”及其他减免刑罚的特殊规定。可多与汉制比照。其中

处罚办法以削县、削郡最为常见。如 《汉书·燕刺王旦传》：“后坐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

安三县。”《汉书·高五王传》齐思王终古淫乱， “有诏削四县”。同传载楚王以乱行削东海郡。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任城王尚子贞安嗣。“安性轻易贪吝，数微服出入，游观国中，取官

属车马刀剑，下至卫士米肉，皆不与值。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

分之一赎罪。”至于晋时 “削五分□一”有可能就是指削去一年租的五分之一以赎罪。

上述内容表明，晋朝的诸侯法禁亦多沿自秦汉制度。

（二）《诸侯律》与 《周礼》无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晋之 《诸侯律》是以儒家经典 《周礼》为法律条文，其观点影响甚大。他指

出：“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

……其最可注意者则为厘定刑律，增撰周官为诸侯律一篇 （见晋书叁拾伍刑法志）。两汉之时虽

颇以经义折狱，又议论政事，解释经传，往往取儒家教义，与汉律之文比博引申，但汉家法律实

本嬴秦之旧，虽有马、郑诸儒为之章句 （见晋书叁拾伍刑法志），并未尝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

也。然则中国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

矣，此亦古今之巨变，推原其故，实亦司马氏出身于东汉儒家大族有以致之也。”〔８〕

以 《晋律注》所载 《诸侯律》条文内容与汉事迹比对，晋之 《诸侯律》当是继承汉律而来，

与 《周礼》没有直接关系。陈先生认为晋人 “增撰周官为诸侯律一篇”的见解在法律文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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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不到根据。至于汉代诸侯法禁与 《周礼》有无关系，现在也无直接的材料加以说明。

（三）《诸侯律》并未导致 “八王之乱”

《诸侯律》与 “八王之乱”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纠葛不清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是这一法

律导致了 “八王之乱”。

如陆心国先生认为：“（晋）撰 《周官》为 《诸侯律》。……晋武帝鉴于曹魏禁锢同姓诸王，

帝室孤立，因而权臣司马氏得到掌政代魏的教训，于是他一反秦汉以后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

代的分封制，大封宗室做王，并且 ‘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见 《资治通鉴·

晋纪一》），并取消州郡的武备，准许王国置军，终于酿成 ‘八王之乱’。”〔９〕

再如张建国先生指出：“诸侯律是因为晋实行分封制度而设立，它的作用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一

统天下不久，即出现 ‘八王之乱’，虽主要与宗室诸王军权太重有关，但诸侯法制亦不无影响。”〔１０〕

也有学者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吕思勉先生说：“所以招乱者，实由其任宗室诸王大重，承州郡

积重之后，而使之出任方镇耳。”〔１１〕唐长孺先生也指出宗王出镇才是 “八王之乱”的真正根源。

根据出土的 《诸侯律》条文，我们可以说，西晋的 《诸侯律》与汉魏以来的诸侯法禁是一脉

相承的，其并未有做大诸侯王的倾向，该律与 “八王之乱”的发生并不存在什么直接关联。法律

本身并不会导致 “八王之乱”，政策失当包括宗王出镇及都督领军才是 “八王之乱”的真正原因。

五、玉门花海 《晋律注》与河西律学的关系

晋律颁布于晋武帝泰始四年。 《晋书·刑法志》载， “是时侍中蔡?，中书侍郎张华又表：

‘抄 《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这种制度当是继承秦汉而来。根

据西北地区的悬泉置所出在泥墙上公布的汉哀帝时的 《月令诏条》，可以看到，当时法令初颁，

为了让人民周知，写在板上挂在里门及亭传公布是一种普遍的做法。〔１２〕晋律颁行全国，自然也

包括西北的河西地区。

西晋南渡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也大都袭用或择取汉魏晋刑律治理居民。从西北地区来看，

新疆楼兰尼雅出土汉文纪年文书有署永嘉四年 （３１０年）和六年者，而此前最晚的纪年为泰始六

年 （２７０年）。我们注意到其中的第６７９号文书：“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

月廿日，如诏书律令。”这是西域长史转发中央政府的诏书，它说明西晋的政令和法律亦行之于

西域。１９７９年吐鲁番阿斯塔那３３２号墓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中的若干狱讼文书也与晋律有关。

《晋律注》的出土，更加有力地证实了河西地区自前凉、西凉以来沿用晋律的历史事实。

《晋律注》的出土为我们论证作为后魏律渊源之一的河西律学并非只包含汉律，同时也有晋

律成分的主张提供了新史料的依据。

关于后魏律之源，程树德、杨廷福两先生均主 “汉律说”。程谓：“元魏大率承用汉律”，〔１３〕

杨谓：“后魏律依据汉法”，〔１４〕而陈寅恪先生则主 “三源说”，所谓 “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

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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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论述后魏律成立过程时有如下推论：“则 （崔）浩必深通汉律者也。当日士族最

重礼法。礼律古代本为混通之学，而当时之学术多是家世遗传，故崔氏父子之通汉律自不足怪。又

崔浩与胡方回有关。方回出自西北，自中原经永嘉之乱，西北一隅为保持汉魏晋学术之地域，方回

之律学以事理推之，当亦汉律之系统，而与江左之专家用西晋刑律而其律家之学士不越张杜之范围

者，要当有所不同也。”〔１６〕在这里，他指出河西文化的因子主要是汉律系统，与晋之张杜律不同。

以上陈先生所言不完全准确。胡方回出自西北自然不误，但西北为何只有汉律系统之律学，

陈先生并未举出具体的事例。陈先生虽指出 “西北一隅为保持汉魏晋学术之地域”，但他却强调

河西律学为汉律系统，强调河西与汉律学的一致性以及与江左所传晋律的差异性。〔１７〕而我们根

据玉门花海所出 《晋律注》，可以推论出晋律在河西地区有广泛影响，河西律学家不可能不去钻

研当时行用的晋律，而只一味钻研已弃置不用的汉家律令。由于陈先生没有能够看到出土的 《晋

律注》写本，故对河西律学中的晋律成分及杜预注传播的广泛性有所忽略，也是正常的，我们不

能苛责于前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玉门花海所出 《晋律注》的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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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５〕，陈寅恪书，第１０４页。

陈寅恪先生又云：“总之，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

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故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若就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

然江左士大夫多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左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

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

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同上书，第１１１页。




